
校内各单位： 

2021 春季学期期末已至，暑假即将来临，学生离校返乡、

实习实践等将进一步增大疫情传播感染风险。各单位要高度

重视，充分认识当前疫情形势的复杂性、严峻性。严防疫情

输入和发生聚集性疫情，确保师生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现

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 加强校园管控 

严格按照《福建省教育厅关于做好 2021 年暑期和秋季

开学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闽教体〔2021〕18 号）

要求，加强暑假期间校门管理和校园环境卫生整治，强化重

点场所、物品、关键环节监测和消毒消杀，严防疫情输入风

险。加强校园疫情防控，对暑期留校学生和在校内施工、举

办活动等入校人员，要按照常态化疫情防控方案和技术要求

严格管理。 

二、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 

坚持“人”“物”“环境”同防、多病共防，全面细致落

实校园常态化疫情防控各项措施，严格按照《福建省应对新

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综合协调组关于印发新冠肺炎疫

情常态化下举办会议、会展及考试活动疫情防控指南的通知》

（闽应对疫情领导小组综〔2020〕140 号）、集美区《关于加

强会议活动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的函》做好会议、考试的场

所的消毒消杀、佩戴口罩、间隔就座等疫情防控工作。 

三、做好暑期师生防疫工作 

暑假期间，各有关防控小组要持续跟踪掌握师生健康状



况，确保行程可追踪、健康可监测。要提醒师生少外出、少

聚集、保持社交距离、科学佩戴口罩，不前往中高风险地区

旅行、探亲等。要加强实习学生管理，暑假期间不得安排学

生到中高风险地区实习；已在外实习的，各学院要与实习单

位协商制定应急预案，提醒学生严格遵守当地疫情防控管理

要求，做好个人安全防护。落实“早发现”“早报告”要求，

引导师生主动加强健康监测，如发现疑似症状，及时向属地

社区和学校报告，及时到定点医疗机构就诊。 

四、提高暑期防控服务保障能力 

落实暑期疫情防控和服务保障留校师生措施，做好教室、

图书馆、实验室和体育场馆等场所消杀工作，妥善安排、有

力保障留校师生学习、科研、生活、求职等需求，为毕业年

级、暑期实习实践学生提供必要便利，让留校师生如“在家”。

制定暑期校园疫情防控应急预案，做好防疫物资和核酸检测

能力储备。一旦学校周边发生疫情，师生应积极配合卫生健

康、疾控部门做好处置。一旦在校园内发现疑似病例，根据

《集美大学师生员工涉疫事件应急处置方案》（校应对疫情

工作指挥部〔2020〕20 号）立即启动应急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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